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小家族制度暨推動學生校務參與辦法 

壹、目的： 

一、培養校內學生事務參與度，並提高學生學習感受及訓練學生積極發表。 

二、提高學生團隊互動機會，互相提攜，以期達到共學共好之教育目標。 

三、透過學生參與校務議題討論及發表，落實校園學生代表參與校務之教學願景。 

貳、辦法推行原則： 

一、 以本校學生願景與核心價值做為家族名稱，家族成員由訓導組採混齡異質性分配，並排定校

內教師擔任家族導師。 

二、 家族制度之執行，由家族混齡方式執行。家族導師於學生活動或集會時間推動，並培養各自

家族內學生自主學習、互動溝通、分享共好等學習素養。 

三、 家族文化與運作方式由各年級學生及家族導師共同討論及實踐。 

參、家族活動之辦理 

一、家族活動競賽或課程期程依據教導處學年度行事曆安排，並於學期初提出公告。 

二、家族學生及導師名單應於學期初公告於學校群組及官網週知。 

三、家族學生及家族導師之排定： 

(一)學生： 

1. 依年級人數平均分配。 

2. 依年段評估男女比例分配。 

3. 盡量避免同戶手足於同一家族。 

4. 依學校教師依學生學習能力提出調整建議。 

(二)教師： 

1. 本校編制內(含合理員額、不含巡迴教師)教師皆排定家族制度推動工作。 

2. 教導主任負鑒核責任，協調各家族工作事務並機動協助，故未排入家族導師。 

3. 總務主任負經費核定責任，協助核定各家族經費並機動協助，故未排入家族導師。 

4. 訓導組長負監督與家族競賽評分責任，機動協助各家族未盡之工作事務，故未排入家族導

師。 

5. 其它教師若工作業務需求，需移出家族導師，應於教師會議提出申請，並會議決議核可。

惟仍應於家族活動時間視學校工作安排機動協助。 

四、校務參與推動： 

(一)家事教育： 

1. 本校晨間清掃時間，學生依家族制度分組進行學校公共區域打掃工作。 

2. 由訓導組分配及安排家族掃區，並定期更換輪替。 

3. 家族導師於校園清掃時間協助家事教育之推動。 

(二)各項宣導： 

1. 各處室依據學年度宣導事項，排定每周學生集會宣導內容。 

2. 師生依據家族制度分組，透過差異化及引導式討論方針，於家族內討論可行的宣導議題落

實方案。 

3. 家族導師於各項宣導時間協助學生完成小組分工並落實學生參與。 

(三)家族領導表揚： 

1. 各家族不分年段，提名一至兩位於家族分工時間具領導力或能落實學生校務參與之學生。 

2. 受表揚學生於兒童節，同本校選舉出之縣模範代表於校內進行表揚。 



 

 

3. 家族學生由家族導師依據學生校務參與度提名，並依學生獎勵制度進行點數登記。 

(四)體育活動： 

1. 由訓導組協同體育業務推動教師共同討論學生課間體育活動之辦理。 

2. 惟「SH150 規律運動暨推動跑步實施計畫」由於各班級學生目標圈數不一，故不依據家

族制度分組。 

(五)其他活動： 

1. 依各處室提出，並依適性安排家族討論事項。 

五、獎勵制度：家族活動獎勵辦法依教導處「學生獎勵制度辦法」辦理。 

肆、項下經費由學校行政會議提出，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伍、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長樂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家族名單 
一、 家族成員分配表： 

家族名稱 

年級 
健康 希望 成長 幸福 男 女 

合

計 

六 王亭歡 
胡勻萱 

傅丞廷 謝宸昊 2 3 5 
楊妤璿 

五 
洪啟明 黃羿立 許子卉 陳惠晴  洪羽希 楊均皓  王慕潔 

5 6 11 
 張芮瑄 吳叡愷 林韋銘 黃晶妘 

四 黃釗毅 許盛恩 
黃郁姍 林亦涵 

3 3 6 
許芷欣 胡宇哲 

三 
曾彥怜 白妤晴 李佳宸 

楊妤玥 0 7 7 
鐘子蕎 黃飛柔 陳宣妤 

二 
許瑋甯 張粲 潘伊凡 洪露 

1 7 8 
劉偉安 陳尤佳 王慕媞 許嫚亭 

一 
謝子晴 蔡皓宇 楊承皓 謝延翰 

5 4 9 
潘知妍 黃馨予 黃建龍  許岑熙 曾彥凱 

男 4 3 4 5 

16 30 46 

女 8 8 8 6 

合計 12 11 12 11 

家族 

導師 

欣俞 

書儀 

鈺惠 

柔蓁 

鳳如 

奕汝 

楊萍 

淑惠 

 

*美蓉老師： 

    協助維持科任教室整潔，於校園清掃時間協助各家族機動工作，另協助訓導組生

活三項品德評分工作，為求公平，故不排入家族導師。 

 

二、 實施原則 

1. 家族制度之實施，以混齡共作為主要實施方式，並依互動共好為活動目標。 

2. 家族之文化與運作方式由各年級學生及家族導師參考家族名稱代表之學校核心

價值或願景共同討論及實踐。 

3. 以校內團體活動時間，如體育時間、課間時間、晨間清掃時間，做為家族活動

主要安排時間。 

4. 家族導師應負起團隊活動時間內學生教育與協助之職責，並協助完成學校安排

之任務與活動。 


